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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省一体化平台申报期的变化



申报时间1

原社保系统 省一体化平台

每月11号至月底最后一天
每月11号至次月6号。（例：8月11

日至9月6日申报的均为9月份社保）

缴费基数2 2020年8月前以上月工资按照封

顶保底规则作为当月缴费基数。

以上一自然年度月平均工资按照封

顶保底规则作为月缴费基数。

人员补缴3 补缴通过专用补缴模块，可申请

包含当月六个月内的补缴。

通过“用人单位用工参保登记”模

块，根据劳动合同开始时间，自动

补缴不超过六个月（不含当前月）

的社保。

一、省一体化平台申报期的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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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人单位使用前准备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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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用人单位使用前准备事项

1.务必使用谷歌浏览器。（下载渠道：https://pc.qq.com，搜索“谷歌浏览器”，选择

稳定版，点击右侧下载的小箭头，选择“普通下载”）

2.确认文件编辑，使用office2007以上版本或者WPS

3.确认省人社网办大厅网址：http://rs.jshrss.jiangsu.gov.cn

4.确认参保单位已完成网上服务大厅实名注册，并可以登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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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人单位社保业务申报

（10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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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人单位社保业务申报（涉及事项）

1 企业社会保险信息登记（首次参保用人单位使用）

2 人员基础信息采集（参保登记时，提示“未获取到人员基本信息”时使用）

3 用人单位用工参保登记

5 用人单位退工停保登记

4 人员参保登记（机关事业单位为在编人员参加工伤或失业保险、用人单位为聘

用的超龄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使用）

6 人员变更回退

7 企业缴费基数调整（上调）

8 劳务派遣用工调转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使用）

9 用人单位用工参保预登记

10 工程建设项目人员登记维护（按项目总造价打包参加工伤保险的适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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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用人单位社保业务申报（办事入口）

进入“单位办事”界面，选择“社会保险”板块，按事项进行业务办理。

选择单
位办事
栏目

选择社
会保险
模块



宿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
1企业社会保险信息登记（首次参保用人单位使用）

已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但从未参保过的的用人单位，需经“企业社会保险登记”模块办理单位参保信

息采集，如果报错，需至当地社保大厅处理。已参保单位直接跳过此步骤。

1、单位的基本信息由系统自市场监管部门自动获取、参保信息则根据单位性质默认险种；

2、单位银行信息及联系人信息请补充完整。

选择企业
社会保险
登记，点
击“申报
”

选择社会
保险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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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企业社会保险信息登记（首次参保用人单位使用）

补充完
整后，
点击“
确认提
交”即
可。

依此补充
完整：单
位基本信
息、单位
参保信息
、单位银
行信息、
单位联系
人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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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次办理参保的职工，需先进行人员基础信息采集。此模块仅办理持有居民身份证的人员信息，在录入相

关信息后，系统会与公安部门进行比对，对公安部门无法比对成功的，需用人单位至窗口办理。此模块支

持批量办理采集（见下一页ppt）。

采集
申报

录入
基本
信息
、综
合业
务信
息

材料
上传

确认
提交

2人员基础信息采集（参保登记时，提示“未获取到人员基本信息”时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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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人员基础信息采集（参保登记时，提示“未获取到人员基本信息”时使用）

批量
采集
申报

材料
上传

模板
下载

确认
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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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用人单位用工参保登记

企业职工、个体工商户、非全日制工伤人员及多重劳动关系工伤人员，需在此模块办理职工的用工参保登

记，支持批量登记。系统对劳动合同起始时间至办理时间在6个月内的社会保险费自动生成补缴记录，超

过6个月的需用人单位携带相关材料至经办机构办理补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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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实际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务派遣及人事代理用工，在办理参保时务必填写
员工的劳务派遣信息，包括用工类型、实际用工单位。

3用人单位用工参保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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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事业单位职工、宗教教职人员及用人单位聘用的超龄工伤人员可在此模块办理，支持批

量登记。用人单位应根据参保身份选择办理，系统自动匹配应参保险种。

4人员参保登记（机关事业单位为在编人员参加工伤或失业保险、用人单位为聘用的超龄

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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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参保业务，经此模块办理停保，支持批量停保业务。停保时间默认为当前经办时间，不
允许修改。

5用人单位退工停保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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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11日至次月6日前，用人单位如有错办、误办参保的情形，可通过此模块办理回退。

6人员变更回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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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社会保险缴费申报→企业缴费基数调整（上调）。如用人单位申报的缴费基数有误，对于上调的人员可经此办理，办理

成功后自次月起执行新缴费基数；如需向下调整缴费基数或往期缴费基数的，请携带相关材料至经办机构申请。

7企业缴费基数调整（上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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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于同一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下实际用工单位之间参保人员的调转。

8劳务派遣用工调转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使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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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工程建设项目打包参加工伤保险的，人员工伤保险参保登记，录入工程编码可查询当前项
目参保人员的情况，新登记人员可批量办理。

9工程建设项目人员登记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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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7-10日暂停申报期间，用人单位可通过此模块进行参保预登记，防止职工发生工伤无保障。

10用人单位用工参保预登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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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社保信息查询及证明打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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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社保记录查询及证明打印（登陆入口）

查询入口：

单位注册登录
后，点击右上
角单位名称，
即可看到单位
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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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社保信息查询及证明打印（查询或导出相关信息）

单位基
本信息

单位参
保信息

单位的基本信息可以进行修改，但不支持法人基础信息修改。法人

基础信息修改需要原注册登记机构办理后（如市场监管），再到人

社经办机构进行变更。



宿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

点击相应模块，可查询或导出（点击右上角“更多”）对应栏目的信息。（导出部分信息时，

需实人扫码认证，压缩包密码为登陆人注册的手机号码）

四、社保信息查询及证明打印（查询或导出相关信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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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模块可打印带红字印章的证明，并支持扫码验证。

四、社保信息查询及证明打印（打印证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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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社保信息查询及证明打印（打印证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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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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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
问题一、单位存在多个经办人员，如果设置账号？

单位用户分为法人、单位管理员、单位经办人员三个级别，法人、单位管理员、单位经办

人必须是实名认证用户。单位法人可增加、减少单位管理员，管理员默认具有单位所有实

现权限；单位法人可增加、减少单位经办人，并可以为经办人员授权事项权限范围；单位

管理员可增加、减少单位经办人，并可为经办人按事项权限范围授权。

（1）单位法人或管理员登录网办大厅后，鼠标移至单位名称下，点击“单位中心”。

（2）点击“经办人管理”，开通授权，首先阅读授权注意事项，点击“同意开通”。

（3）分类显示账号授权管理，分为法定代表人、管理员、经办人。

（4）在已授权管理中点击“开通授权”按钮，填写授权所需信息，提交完成授权。

（5）授权成功后，管理员或者经办人需要到“江苏智慧人社APP”，“企业服务”中进行人脸识别身

份验证，并且设置登录密码。完成设置后即可在网办大厅进行单位登录，身份信息和密码填写所授权的

管理员或者经办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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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
问题二：单位注册账号密码忘记了如何处理？

方法一：（1）在单位账号密码登录页面中点击“忘记密码？”链接。

（2）首先填写账号信息，包含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、法定代表人证件号码、法定

代表人姓名。点击下一步，出现拖动下方滑块完成拼图的验证，正确完成后跳转到人脸识别页面。

（3）人脸识别，通过引导刷脸识别法定代表人。使用支付宝APP人脸识别或通过短信验证码进行认证。

认证通过后跳转到设置新密码页面。设置新密码，设置新密码，确认密码，密码校验成功则跳转到完成

修改页面。

（4）完成修改，提示密码设置完成。

方法二：登录江苏智慧人社APP,通过企业服务中完成密码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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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
问题三：单位人员增减变动中各类错误报错提示如何处理？

（1）报错内容：未获取到人员基本信息。

单位做用工增员前，要确保该人员我市存在基础信息，若无，此时需要在“单位办事”—“社会

保险”—“人员基础信息采集”中申报。可以单个采集，也可以批量采集。批量采集时，下载相应的模

版，填写需要导入的人员信息后上传，处理详情列表中点击“结果”查询处理结果，可以显示错误信息。

如报错：调用公安部人员基准信息查询接口出错。请稍后或第二天再试，说明系统与公安部接口有问题。

（2）报错内容：养老已参保，不能再办理参保。

请单位通知员工核实是否原单位未停保。

（3）报错内容：根据身份证号码找到多条人员信息，无法办理此业务。

可以选择其中一条申报，如还不行，建议柜台处理。

（4）报错内容：自参保开始日期下一月起，存在失业金发放信息。

请通知员工至人社局将补缴期间失业金退回后单位再申请补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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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
问题三：单位人员增减变动中各类错误报错提示如何处理？

（5）报错内容：该人员为灵活就业参保人员。

如果有灵活就业人员转至本单位参保，需要该人员本人通过个人网办大厅或江苏智慧人社APP，

在“个人办事”—“社会保险”—“社会保险登记”—“灵活就业人员停保登记”中先办理灵活就业人

员停保业务（也可通过经办窗口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停保业务），如下图。

灵活就
业人员
停保登
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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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
问题三：单位人员增减变动中各类错误报错提示如何处理？

（6）报错内容：户籍性质为空。

个人注册，在个人网办大厅登录后，点击右上角自己的姓名处，选择个人中心去维护户籍性质。

如下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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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常见的问题处理

问题四、单位人员增减变动办理错误如何处理？

如单位发现有业务做错后，可及时使用人员变更回退，将错误的业务及时回退。点击

“单位办事”—“社会保险”—“社会保险登记”—“人员变更回退”。



谢谢大家！


